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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师园教字〔2020〕15号

关于印发《南宁师范大学师园学院学士学位
授予管理办法》的通知

院内各单位：

现将《南宁师范大学师园学院学士学位授予管理办法》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南宁师范大学师园学院学士学位授予管理办法

南宁师范大学师园学院

2020年 6月 12日



- 2 -

附件

南宁师范大学师园学院学士学位授予管理办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暂行实施办法》《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学位〔2019〕

20号）、《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令第 34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

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学位〔2010〕9号）等文件精

神，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院学士学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

的学科门类授予。

第二条 授予学士学位应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

的原则。凡能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

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者，可授予学士学位：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二）在学院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本专业教学计划的全

部课程和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且全部课程平均学分绩点

达到 2.0以上（含 2.0）；

（三）毕业实习成绩达到 70分以上（含 70分）；

（四）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达到 70分以上（含 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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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如果全部课程平均学分绩点未达到 2.0，但每门课程

学分绩点都达到 1.0以上（含 1.0），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经

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可授予学士学位：

（一）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达到 90分以上（含 90分）的；

（二）在校期间以南宁师范大学师园学院为第一发表单位

（独著或第一作者），在专业期刊上公开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一

篇以上（含一篇）的；

（三）在校期间获得专利发明的（独立发明或第一发明人）；

（四）在校期间有作品或研究、设计成果获得厅局级三等奖

以上的（独立完成或第一完成人）；

（五）在校期间各类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的学科专业竞

赛三等奖以上（含三等奖）或体育赛事前 8名获得者；

（六）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认为可以授予学士学位的其它条

件。

第四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授予学士学位：

（一）不符合第二、三条规定的；

（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受到刑事处罚的；

（三）受到留校察看处分尚未解除察看的；

（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课程成绩的；

（五）毕业论文或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存在学术不端行

为的。

第五条 学位工作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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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院成立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人数为 11—17人（取

奇数），由学院主要负责人、相关职能部门领导、系行政主要负

责人和学科专家组成，每届任期三年。

（二）各系设置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人数为 5-7人（取奇

数），由系行政主要负责人和具有较高教学、科研水平的高级职

称教师组成，每届任期三年。

（三）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

处理日常工作。

第六条 学位工作组织机构的职责范围

（一）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职责

1.对学士学位申请者进行学术水平和专业水平的实质性审

查；

2.根据本办法的要求，逐一审查本系毕业生的学士学位申报

材料，向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拟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

3.研究解决本系学士学位复议问题，并将处理建议报学院学

位评定委员会；

4.研究解决本系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的其它争议问题，并将处

理建议报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5.完成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职责

1.审议、通过学士学位授予管理办法；

2.审查、通过或撤销学士学位授予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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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查未达到授予学士学位条件者名单；

4.检查、监督各系的学位授予工作，评估其学位授予质量

5.研究和处理授予学士学位工作中有争议的问题和其他有

关事项。

第七条 授予学士学位的工作程序如下：

（一）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本办法的要求，逐一审核本

系毕业生的学士学位申报材料，提出评定意见，向学院学位评定

委员会提出拟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

（二）教务处负责对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报送的拟授予学士

学位学生名单以及有关材料进行审核，由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办

公室将审核结果在学院官网的教务处主页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

日，公示期满后若无异议，将审核意见提交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审议。

（三）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审议会议，对由学院学位评

定委员会办公室公示无异议的拟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进行审

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授予相应学科门类的学士学位学生

名单。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委员出席方为有效。

第八条 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时，

须经出席会议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同意方为有效。

第九条 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每年审议二次学士学位申请。

第十条 对于已经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如发现有舞弊和学

术不端等情况，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其学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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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并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学位委员会备案。

第十一条 对于结业学生，在学院规定最长学习年限内达到

第二、三条规定的条件者，可在规定时间内将申请材料提交所在

系，经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后，送交教务处审核，由学

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将审核结果在学院官网的教务处主页

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后若无异议，报学院学位评定

委员会审批获通过的，可补授学士学位。

第十二条 学士学位证书遗失或损坏，不能补发。经本人书

面申请，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核实，可以出具相应的学位

证明书，证明书与原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广西师范学院师

园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办法》（桂师园发〔2015〕37 号）同时废止。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南宁师范大学师园学院学院办公室 2020年 6月 12日印发


